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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1/2021_2022__E9_95_BF_

E6_9C_9F_E8_82_A1_E6_c46_521119.htm 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

企业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时，新会计准则要求投资企业

采用权益法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

对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投资收益和处置损益等方面规定

的差异，从而产生一系列所得税纳税调整问题，本文以《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

得税》为主要依据，分析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计税差异的

形成及其类型，并举例说明差异调整的账务处理。 一、长期

股权投资初始成本与计税基础的差异 新准则将长期股权投资

分为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

权投资，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又分为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并规定：(1)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应以在合并日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

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2)非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股权投资成本为购买方在购

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

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加上合并发生的

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3)除企业合并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为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权益性证券

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

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现行所得税政策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



基础原则上按付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付出资产账面价值

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异应确认为资产转让所得。比较所得

税政策与新会计准则，除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

权投资外，企业所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与计税基础

基本一致。 二、被投资企业实现损益处理的差异 一是投资企

业所得税率等于或低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率。对于被投资企

业年终实现的损益，会计准则要求投资企业按持股比例确认

投资收益的同时，增加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损益调整)；

而税法规定，若投资企业未收到现金股利(或利润)，投资企

业在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收益不能确认为应税收益，同时投

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计税基础也不变。由此，投资的账面

价值高于投资的计税基础，对投资收益确认的差异在以后期

间不能转回(或消除)，属于永久性差异。 二是投资企业所得

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率。对于被投资企业年终实现的

损益，投资企业按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的同时，增加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损益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高于计税基

础，形成差异。不同的是，此差异在企业收到发放的现金股

利(或利润)时能够转回并导致应纳税金额的产生，因此，此

差异属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三、收到现金股利(或利润)及

分配股票股利处理的差异 长期股权投资收到的现金股利(或利

润)属于税后净利分配结果，因此，投资企业收到的现金股

利(或利润)属于税后收益。《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

定，纳税人从其他企业分回的已经缴纳所得税的利润，其已

缴纳的税额可以在计算本企业所得税时予以调整，即投资企

业对于上述利润不用重复纳税。 其一，投资企业所得税率等

于或低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率。被投资企业发放现金股利(或



利润)时，不论现金股利(或利润)是投资前的盈余分配还是投

资后的盈余分配，会计准则要求投资企业不再确认投资收益

，而是在调减投资账面价值的同时，确认债权的实现；税法

将投资企业收到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应税收益，但不

须重复纳税。因此，不会产生纳税差异。 其二，投资企业所

得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率。被投资企业发放现金股利(

或利润)时，若现金股利(或利润)是投资前的盈余分配，投资

企业会计上作为投资成本收回，税法确认为投资所得，并按

税前盈余调减计税基础，要求按税前盈余补缴税款，形成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若现金股利(或利润)是投资后的盈余分配

，会计要求投资企业在冲减投资账面价值的同时确认债权的

实现，但税法仍确认为投资所得，并按税前盈余调减计税基

础，要求按税前盈余补缴税款，转回确认投资收益时形成的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其三，对被投资企业分配股票股利、盈

余公积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处理的差异。投资企业收到分

配的股票股利及盈余公积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会计上不

作账务处理，只在备查簿中登记增加的股数。而税法要求对

投资企业取得的股票股利，按股票票面价值确认投资所得，

即投资企业取得股票股利，应视为取得与股票面值相当的股

利支付额，同时又以股票面额购买股票处理。因此，被投资

企业分配股票股利时投资企业要调整增加投资计税基础。以

盈余公积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税法要求以转增资本的

金额确认为股息或红利收益，但是不会引起投资方投资计税

基础的变化。不论是分配股票股利，还是盈余公积或未分配

利润转增资本，税法均将其视为取得与股票面值相当的股利

支付额确认为应税收益，在投资企业不须补税时，不产生纳



税差异；在投资企业须补税时，产生永久性差异。 四、期末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处理的差异 新会计准则规定，当

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其账

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减

记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同时规定，在以后各期长期股

权投资价值恢复时，不得转回。而税法规定，投资企业期末

计提的减值准备，不能在税前扣除，即对本期计提的减值准

备调增应纳税所得额，这时产生永久性差异。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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